附件2
警用无人机驾驶资质及战法应用培训报名回执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年龄
	
	职务
	
	职级
	

	本人手机号码
	
	紧急联系人电话
	

	单位（发票抬头）
	
	纳税人识别号
	

	单位详细地址
	
	
领导签字
单位签章
	

	单位联系电话
	
	
	

	是否需安排食宿
	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15251862110，13815859092，025-85878913；联系人：许老师，吴老师

	本回执请于2018年7月25日前以文档扫描电子件或者清晰照片形式发送至89500303@qq.com



